
臺北市大龍國小國小定期評量命題教師遵守原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111.08.02校務會議通過 

一、應秉持專業，依據教學計畫之進度範圍設計評量試題，命題內容應兼顧記憶、

了解、應用、分析、評鑑、創造等層面。 

二、命題時應依教學內容設計試題，遵守命題原則，兼顧難易度及鑑別度，考量

學生年段與個殊性，若非特殊原因，應設計於40分鐘內可書寫完畢之試卷。 

三、命題時，應依教學內容設計命題，教學光碟、平時評量、坊間出版社之試題

得供參考，不得直接引用，應進行適當修改。 

四、命題完畢，除符合第三點原則外，另應自行檢視與近3年學校定期評量試題

之內容。 

五、若該次評量範疇易與前幾學年度雷同，應可調整測驗題型、圖示等避免學生

直接背誦答案。 

六、應嚴守評量之安全防護及保密工作，應妥善存放試題資料，不得有洩題情事；

如於考前進行課程複習重點或練習題等方式應審慎為之。於完成審閱後之定

稿試卷繳交行政單位後，禁止將試題影印，或以任何形式傳送其他人員(含

同學年教師)，避免洩題疑慮。 

七、使用電腦命題時，應特別注意電腦保密原則，以隨身碟或加密之方式儲存，

同時注意是否有學生在周圍走動；暫時離座時，請將編輯中的視窗關閉，以

防試題外洩；列印出之試卷紙本應妥善保管，必要時應立即銷毀。 

八、應填列完成教師命題自我檢核表及雙向細目表等資料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